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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家首批5A級旅遊景區，是黃河第一入川口，是歐亞
大通道，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景區集大漠、黃河、高
山、綠洲於一處，自然景觀獨特，人文景觀豐厚，是中國
沙漠旅遊第一品牌，遊客可體驗刺激的滑沙活動，騎駱駝
觀賞浩瀚的沙漠景色，或乘羊皮筏在黃河暢快漂流。沙坡
頭景區合資完成，有效加強本集團在自然人文景區的業務
基礎，提升市場影響力，並帶來新增收入和利潤貢獻。

除此之外，本公司已簽訂合作框架協議投資濟寧市梁山景
區項目，並積極推進在遼寧及貴州等地的自然人文景區的
談判及相關工作。

二零一四年，珠海海泉灣積極推進二期旅遊加物業
項目的征地、規劃設計及軟基處理施工等各項工
作，期內新購置土地面積約80萬平方米。目
前，珠海海泉灣二期旅遊和房地產用地總
面積約304萬平方米，其中房地產用地
面積約95萬平方米，已經全部取得
合法用地手續。目前正穩步推進啟動
區（規劃用地面積約11.8萬平方米，旅遊
物業建築面積約6.5萬平方米）的準備工作，
預期二零一五年將實現建設和預售。

安吉靈峰山度假區項目佔地面積約92萬平方米，包括旅遊
產品和旅遊物業。其中旅遊產品建築面積約7萬平方米，包
括五星級度假酒店、旅遊配套和商業設施等；旅遊物業建
築面積約27萬平方米。安吉項目已取得房地產用地約9萬
平方米，目前正穩步推進啟動區（規劃用地面積約3萬平方
米，旅遊物業建築面積約3萬平方米）的準備工作，預期二
零一五年將實現建設和預售。安吉項目旅遊部份與地中海
俱樂部合作，預期二零一五年將完成酒店設計並開始建設。

二零一五年二月，本公司與在美國上市的Diamond Resorts 
International, Inc. (NYSE: DRII)及在香港上市的帝盛酒店集
團有限公司（股票編號：2266）簽訂協議成立合資公司CDD
國際有限公司，負責制訂、推廣及銷售度假產品（包括
度假權益）和提供相關服務予亞洲顧客。成立合資公
司為本公司發展亞洲休閒旅遊及度假權益業務提
供商機，並為本集團休閒度假景區和旅遊物業
的發展和銷售提供助力。

二零一四年，本公司出售芒果網及上海
維景酒店公寓後資金較為充裕，淨現金增

加71%，投、融資能力增強，加上本公司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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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五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香港中旅社與本公
司之控股股東中旅（集團）（故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訂立協議（「代理協
議」），香港中旅社為中旅（集團）在香港提供申請中國入境旅遊簽證及
旅行許可證之一般管理服務（「旅行許可證管理服務」），固定年期至二
零四七年六月三十日。

香港中旅社根據代理協議之條款，繼續於其日常一般業務過程中提
供旅行許可證管理服務。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
別大會上，本公司獲獨立股東批准旅行許可證管理服務於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之年度最高總額分別為
380,000,000港元、403,000,000港元及427,000,000港元。有關詳
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之通函。

(2)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本公司與中旅（集團）訂立總協議（「總協
議」），以管理上文(b)及(c)項所述之持續關連交易，年期由二零一三
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

由於中旅（集團）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因此，中旅（集團）系公司之成
員公司均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二
年十一月六日刊發之公告。

(3)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九日，本公司（作為酒店經理人）及中旅（集團）（作
為酒店擁有人）訂立酒店管理服務總協議（「酒店管理服務總協議」），
以管理本集團持續向中旅（集團）提供酒店管理服務，年期由二零零八
年五月九日（酒店管理服務總協議之簽訂日期）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為止。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一日
及二零一一年九月八日之公告。

由於先前就酒店管理服務總協議批准的年度上限最後僅於截至二零一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效，本公司新設定酒店管理服務總協議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之年度上限以遵守上市規
則。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之公告。

(4)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本公司與中國港中旅訂立旅行團服務總協
議，內容有關本集團及中國港中旅集團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互相提供旅行團服務，以便從中國港
中旅集團覆蓋廣泛之旅遊網絡得益及使資源分配更具效率。於二零一
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本公司重續該協議，年期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起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由於中國港中旅持有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中旅（集團）全部股份，故為本
公司之關連人士。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十九日之公告。
























































































































































































































































